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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288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已于2021年7月25日经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赵豪志

2021年8月29日

青岛市人民政府
关于赋予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青岛片区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根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

向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下放部分行政权力事

项的决定》和省、市有关规定,结合工作需要、
承接能力和实施条件等情况,现将部分行政权力

事项赋予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

(以下简称 “青岛自贸片区”)和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以下简称 “上合示

范区”)行使。
一、依法做好行政权力事项赋权工作

将本市43项行政权力事项以及对应的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行使的土地、测绘行政处罚事

项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使的劳动监察行

政处罚事项,依法赋予青岛自贸片区管委行使;
将本市19项行政权力事项依法赋予上合示范区

管委行使。与上述行政权力事项相关的受理、初

审和行政检查等职责一并相应交由青岛自贸片区

管委、上合示范区管委行使。上述行政权力事项

中,原由国家、省下放给市本级行使的部分,依

法不再委托下放。
青岛自贸片区、上合示范区范围内需要行使

的经济方面的县级行政权力事项 (法律法规规定

由县级人民政府实施的),现由青岛西海岸新区、
胶州市具体实施的,分别依法调整由青岛自贸片

区管委、上合示范区管委行使,青岛自贸片区管

委、上合示范区管委根据用权需要分期分批承

接,并根据规定调整权责清单;原由市本级下放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州市实施的相关行政权力事

项,由市级相关部门分别与青岛自贸片区管委、
上合示范区管委签订协议。

二、加强工作衔接

自本决定下发之日起30日内,赋权部门应

当刻制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专用章分别交予青岛

自贸片区管委、上合示范区管委,依法依规与青

岛自贸片区管委、上合示范区管委签订协议,明

确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管理要求、工作流程、
实施期限等,并报市政府备案,相关事项的调整

及时向社会公告。在调整事项承接到位前,有关单

位要继续做好受理、审核等工作,避免工作脱节。
三、加强监督指导

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上合示范区管委要切实

做好事项承接落实工作,依法履行审批监管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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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立健全配套措施和管理制度,不断优化政

务服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赋权部门和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州市要加强

工作协调和业务指导,在人才、装备、信息系统

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青岛自贸片区、上合

示范区提高承接能力和政务服务水平,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方式,

提高监管效率,确保放得开、接得住、管得好。

附件:1. 赋予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青岛片区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目

录 (第一批)

2.赋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部分行政权力事项

目录 (第一批)

附件1

赋予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
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第一批)

序号 事　项　名　称

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4 临时建设审批 (用地、工程)

5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变更

6 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设施许可

7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市本级管理事项)

8 临时用地审批

9 变更规划条件备案

10 测绘项目登记

1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12 不动产登记

13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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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　项　名　称

14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15 土地租赁费征收

16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

17 土地闲置费征收

18 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

19 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0 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进行监督检查

21 建设项目用地以划拨方式使用国有土地审批

22 建设项目用地以有偿方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审批

23 土地开垦区内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从事生产审批

24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 (市本级管理事项)

25 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审批

2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市本级管理事项)

27 乡 (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市本级管理事项)

28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审批

29 国有土地租赁审批 (市本级管理事项)

30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

31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许可

32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市属用人单位

33 二手车经销企业 (包括增加二手车业务)设立规划审核 (市本级管理事项)

34 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备案 (市本级管理事项)

35 单建人防工程建设许可 (市本级管理事项)

36 人防工程拆除报废审批 (市本级管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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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　项　名　称

37 律师事务所 (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许可受理 (初审)

38 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受理 (初审)

39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受理 (初审)

40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受理 (初审)

41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受理 (初审)

42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受理 (初审)

43 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 (初审)

附件2

赋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第一批)

序号 事　项　名　称

1
影响交通安全的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的工程建设的
许可

2 夜间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连续建筑施工作业许可

3 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审批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限于市本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内)

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海洋项目)

6 对因自然原因退化或者自然灾害受损的湿地组织评估

7 单建人防工程建设许可 (市本级管理事项)

8 人防工程拆除报废审批 (市本级管理事项)

9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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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　项　名　称

10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市本级管理事项)

11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 (市本级管理事项)

12 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备案 (市本级管理事项)

13 律师事务所 (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许可受理 (初审)

14 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受理 (初审)

15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受理 (初审)

16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受理 (初审)

17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受理 (初审)

18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受理 (初审)

19 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 (初审)

青岛市人民政府
关于城区新建道路命名和部分道路

调整起止点的通告

(2021年8月31日)

青政发 〔2021〕16号

　　为适应城市管理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决定

对城区新建道路予以命名,调整部分道路起止点。
现通告如下:

一、新建道路命名 (18条)
(一)市南区 (5条)

1.宁德支路:西起宁德路,向东折北至辛家

庄纪念堂大门。

2.闽清路:南起漳浦路,北止闽江路。

3.亚东路:东南起四川路,西北止金茂湾购

物中心停车场入口。

4.团岛六路:西南起团岛五路,向东北折东

南止团岛农贸市场北门。

5.团岛山路:东北起团岛三路,向西南沿胶

州湾隧道北侧辅路止台西三路。
(二)市北区 (3条)

1.振安路:北起重庆南路,向南折东南再折

南止秀水山庄小区东门。

2.小村庄路:西起鞍山二路高架路段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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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折东北止振安路。

3.德兴支路:南起德兴路,向北折东北止长

沙路。
(三)黄岛区 (10条)

1.春风路:东起烟台路,西止海帆路。

2.春雨路:东起烟台路,向西折西南止风河

北路。

3. 海棠路:东南起风河北路,西北止海王

路,东临烟台路。

4.海桐路:东南起春熙路,西北止海王路。

5. 海松路:东南起风河北路,西北止海王

路,东临凤凰山路。

6.海桐支路:东起海松路,西止海桐路。

7.石雀山路:南起漳江路南段,向北蜿蜒止

漳江路北段。

8.天目山支路:东北起天目山路,西南止漳

江路。

9.海浪河路:东起开拓路,西止创业路。

10.星空路:东南起蓝湾慢道,向西北折西

南止辛屯路。
二、调整起止点道路 (3条)
(一)市南区 (1条)
台西三路:起点不变,止点由贵州路向西南

沿胶州湾隧道南侧辅路折北调整至团岛山路。
(二)黄岛区 (2条)

1.春熙路:起点不变,止点由凤凰山路向西

调整至春雨路。

2.烟台路:起点由春熙路 (原胶南规划海口

路)向南调整至风河北路,止点不变。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职责分工,尽快设置

道路标志,编排楼、门牌并规范钉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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